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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汉江流域水污染预警溯源监管系统建设项目

澄清文件说明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采购项目编号：HZJZFCG-安康市-2025-015

项目名称：安康市汉江流域水污染预警溯源监管系统建设项目

首次发布日期：2025 年12 月11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更正事项：采购文件

更正原因：采购文件更正

更正内容： ：

一）、原采购文件中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

13.1 中小企业扶持

政策

依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

文件相关规定，本项目要求中标供应商将合同总金额≥40% 的部分分包给一

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。

现更正为：

13.1

中小企业扶

持政策

依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

号）文件相关规定，本项目采用合同分包形式，要求供应商将合同金

额中≥40%的份额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:投标人所投货物全

部由中小企业制造的，可不再向其他中小企业分包。

根据财政部发布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问答》第一条第

4款规定:对于既有货物又有服务的采购项目，判断供应商是否属于中

小企业的标准:“在货物采购项目中，货物应当由中小企业制造，不

对其中涉及的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”

二）、原采购文件中第三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七条 分包履行条款

2.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 [15] 个工作日内，向甲方提交与分包企业签订的正

式分包合同副本备案。分包合同不得与主合同实质性内容相抵触。(如投标人本身

为中小企业，且提供的货物全部由中小企业制造，则无需提供分包合同。)

5.后附：分包企业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参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文件附件 1规定的格式填写。

现更正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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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 [15] 个工作日内，向甲方提交与分包企业签订的正

式分包合同副本备案。分包合同不得与主合同实质性内容相抵触。(如投标人所投

货物全部由中小企业制造的，则无需提供分包合同。)

5.（删除）

三)、原采购文件中第六章 投标文件基本格式 第二部分开标一览表

（报价表）中

分项报价表
项目名称：

项目编号：

现更正为：

分项报价表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编号：

序号 名称 品牌/生产厂商 规格/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（元） 合计（元）

投标总价（元）：大写 小写：

序号 名称 品牌/生产厂商 规格/型号 单位 数量
单价

（元）

合计

（元）

生产厂家

是否为中

小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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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）、原采购文件中第六章 投标文件基本格式 第三部分 投标

企业资质证明文件 附件 4 中小企业分包承诺书（适用大型企业填写）

5. 若我方未能遵守本承诺，采购人有权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，

追究我方的违约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我方中标资格、视为无效投标、解除合同

并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等。

中小企业分包承诺书（适用中小企业填写）二、本企业为中小企业，且提供的

货物全部由中小企业制造，视同符合通过分包预留份额给中小企业的政策要求，无

需再向其他中小企业进行分包。

现更正为：

5. 若我方未能遵守本承诺，采购人有权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，

追究我方的违约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我方中标资格、视为无效投标、解除合同

并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等。

注:后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
中小企业分包承诺书（适用中小企业填写）二、本企业提供的货物全部由中小

企业制造，视同符合通过分包预留份额给中小企业的政策要求，无需再向其他中小

企业进行分包。

具体更正内容详见修改后的招标文件。请各投标供应商及时登录陕西省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澄清文件。

其他内容不变

更正日期:2025 年 12 月 17 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项

本澄清文件说明中如有未列明的事项，以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下载的澄清

文件为准。

四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投标总价（元）：大写 小写：

其中由中小企业制造产品总价:大写 小写: ，占投标总价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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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采购人信息

名称：安康市南水北调环境应急处置中心

地址：安康市高新区创业大厦 B栋 23 楼

联系方式：13909153007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称：华智建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丰庆路 48 号 1 幢 305 室

联系方式：15319820245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李工

电话：15319820245

华智建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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